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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评估殡仪馆价值偏高之诉讼费项目

2025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5 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

（盐财发〔2026〕24 号）要求，我局组织开展评估殡仪馆价

值偏高之诉讼费项目绩效自评工作，项目自评得 100 分，现将

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（一）年中批复下达情况

评估殡仪馆价值偏高之诉讼费项目，2025 年下达项目资

金 4.1536 万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殡葬管理

条例》及公益性殡葬服务管理相关规定，专项用于厘清殡仪馆

资产价值评估偏高，维护公益性殡葬事业公益属性，保障群众

殡葬权益，降低殡葬公共服务成本。

（二）年度中评价组织情况

由县民政局牵头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，明确评价流程与责

任分工，组织实施单位收集整理诉讼费支付凭证、案件办理材

料、整改成效等佐证资料，对照绩效目标逐项核查。我局围绕

资金投入、项目实施、产出效益开展综合评价，项目总体完成

情况良好，全面达成年度绩效目标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

— 2 —

资金到位情况：2025 年评估殡仪馆价值偏高之诉讼费项

目资金到位率 100%，足额保障案件办理及相关工作需求。

资金执行情况：严格按照诉讼费管理及财政资金支付规定

执行，截至目前实际总支出 1.8267 万元，资金执行率 44%。

资金管理情况：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严格执行国库

集中支付及专项资金管理规定，会计核算规范，诉讼费支付

依据合法合规，未发生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等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数量指标：完成案件办理 1 件，无偏差诉讼费支付 1 笔，

案件办理程序规范。

质量指标：诉讼费合规使用率 100%，案件程序规范性

达标，未出现违规使用资金或程序瑕疵问题。

时效指标：诉讼费及时缴纳，案件推进按期完成，未因

资金或流程问题延误诉讼工作。

成本指标：诉讼费及相关支出严格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，

未发生超预算支出。

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社会效益指标：有效推动殡仪馆资产价值重新核查，纠

正殡葬服务价值虚高问题，效果显著。

可持续指标：建立殡葬服务成本核算与价格监管长效机

制，为后续规范殡葬管理、提升公益服务水平奠定制度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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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内部工作满意度≥95%，相关科室及实施单位对项目推

进、资金使用及成效认可度高，未出现不满意反馈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
项目严格按照既定方案实施，各项指标均全面完成，未发

生偏离绩效目标情况。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跟进案件后续整改

落实，完善殡葬服务成本监审，巩固诉讼成果，切实维护公益

性殡葬事业健康发展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本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同类项目预算安排、

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，并拟在宁夏政府网站平台管理系统公

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

所涉及的金额。

盐池县民政局

2026 年 3 月 18 日


